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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 

出售完毕及终止的公告 

 

 

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分别于 2015

年 4 月 2 日、2015 年 4 月 23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4 年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完成公司股票的购买，累计购买公司

股票 11,088,57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86%。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

日、2015 年 4 月 24 日、2015 年 5 月 28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。 

2017 年 5 月 11 日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成立的国金中安消 1 号集合资

产管理计划已经届满，由于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设置有优先级，根据中国证监会

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》的第四条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成立的国金中安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未能展期成

功，将于合同到期后进行清算，并按持有人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（详见公司公告：

2017-104）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证券”）

网站（www.gjzq.com.cn）获悉国金中安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持公司股票

11,088,575 股已全部出售。同时，根据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约定，“若本集合计划

在终止之日有未能流通变现的证券（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所投证券临时停牌、退市

等重大事项导致证券未能按期变现的情况）或风险级 C 份额委托人或/及深圳市

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未能足额弥补优先级 A 份额委托人和中间级 B 份额委托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人本金和预期收益，管理人应针对该部分未能流通变现证券向风险级 C 份额委

托人或/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的追偿制定二次清算方案，该方案应经

托管人认可，并通过管理人网站进行披露。管理人应根据二次清算方案的规定，

对前述未能流通变现的资产在可流通变现后或完成对风险级 C 份额委托人或/及

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的追偿后进行二次清算，并将变现后的资产按照委

托人拥有份额的比例或本合同的约定，以货币形式全部分配给委托人，并注销集

合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”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恒汇志”）将为国金中安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优先级 A 和

中间级 B 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实现承担补偿责任。 

鉴于国金证券已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对中恒汇志有关《国金中安消 1

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以及《差额补足合同》的诉讼，诉讼已经开

庭，尚未判决形成结果（详见公司公告：2017-133、2017-169）。因而，中恒汇

志的差额补足义务尚不能完全确定，中恒汇志会否因此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差额补

足义务而增加负债也不能确定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10 月 13 日 


